


2025年专委会（分会）学术活动预算编制编报说明及标准
1、 基本信息
1. 专业委员会（分会）：[选择专业委员会名称]  
2. 学术活动名称：[选择学术活动名称]  
3. 会议日期：年-月-日—年-月-日
[以实际学术会议日程为准，不含报到和离会]  
4. 会议天数：[X] 天 [以实际学术会议日程为准，不含报到和离会]
5. 会期天数：[X+1] 天 [会议天数 + 1 天（报到和离会合计）] 
6. 地点：[具体会议地点]  
7. 参会人数：[预计参会人数]  
8. 会议概况：简要说明会议主题、主要内容、会场数量、讲者、主持人数等
2、 注册费标准
按人员类别分别填写，标准注册费和普通会员必填，其他类别选填；提前注册与现场注册可填写相同价格。
1.标准注册费（非会员）：[X] 元/人
2.普通会员：[X] 元/人  
3.专科会员：[X] 元/人  
4.学生会员：[X] 元/人  
5.技师/护士：[X] 元/人  
3、 预算收入
主要来源于会议注册收入、参会参展收入。注册费收入参照参会人员类别、对应注册费标准及参会人数预估，参会参展收入可预估总收入。
4、 预算支出
严格按照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坚持厉行节约、规范简朴、务实高效的原则，确保各项费用支出合理、必要且透明，与学术活动无关支出不予编制。预算支出分为以下几类：会议费、劳务费、交通费、会务服务费、资料邮寄及运输费、税费等。
（1） 会务服务
会务服务涵盖场地租赁、搭建、设备租赁、食宿、网站、视频制作及安保等按照实际发生及标准费用逐项列明，确保每项支出有据可依。
会务服务费：如有会务公司，会务公司服务费不超过服务总额的8%
（2） 会议费
本类内容可以直接支付到终端服务商，可以不在会务公司服务内容之列。
1. 住宿费：参照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差旅住宿费标准，院士参照部级标准，高级职称可参照司局级人员标准。
住宿费只承担专委会特邀嘉宾费用，不含本届专委会现任委员。
2. 餐费：预算最高单价≤180元/人天。
3. 会议场租：按整体费用计算
4. 其他：以上未涵盖的内容填报此列，自行标注。
（3） 交通费
1. 城际交通费：预算最高单价≤4000（机票或高铁票）
只承担特邀嘉宾交通费用，不含本专委会现任委员。
2. 市内交通费：包括接送站车辆租金费用。
（4） 劳务费（含税）
按照税前标准（含税）编制预算，执行时按课时实际时长和专家职称确定。
1. 专家讲课费：
院士：≤5952.38元/人次（税后标准≤5000元/人次）。
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：≤3550元/人次（税后标准≤3000元/人次）。
≤2300元/人次（税后标准≤2000元/人次）。
≤1050元/人次（税后标准≤1000元/人次）。
其他讲者：≤1050元/人次（税后标准≤1000元/人次）。
2. 主持人劳务费：
常规≤1050元/人·半天/场（税后标准≤1000元/人）。
谈话类≤2300元/人·半天/场（税后标准≤2000元/人）。
3. 翻译人员劳务费
4. 工作人员劳务费：不超过500元/人天，根据会期内实际工作天数和人数计算。
5. 志愿者：不超过200元/人天，根据会期内实际工作天数和人数计算。
（5） 税费等（预留税前收入10%）
包括增值税、税金及附加、印花税、银行手续费等，根据预算收入10%计算。
5、 预算结余
1. 预算结余：[预算收入-预算支出]≥0
2. 人均日成本：
[（总支出 - 劳务费 - 城际交通费）/ 参会注册人数 / 会期天数]
参考附件：
附件1：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赴地方差旅住宿费标准明细表 财行【2016】71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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